
附 件 二 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候選人徵求啟事 

一、依據本校教育學院院長遴薦要點(附件一)及本校教育學院 108 年 4

月 16 日（二）第十一任院長遴薦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候選人資格：候選人為具有學術聲望，及學術主管經驗一年以上，

年齡在六十二歲以下之專任教授(就任時未滿六十二

歲)。 

三、候選人徵求方式： 

（一）校內：由本學院專任教師五名以上聯合推薦。 

（二）校外：公開徵求（校外人士經校長遴聘為本學院院長時於

就任前，應事先取得本校各級教評會同意，聘為本

校專任教授）。 

四、任期三年，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聘。 

五、請檢附下列相關表件： 

（一）候選人基本資料表（附表一）（檢附詳細學經歷證件影本） 

（二）候選人聯合推薦表（附表二）（校外人士免附） 

六、相關附件請至本校網站（http://www.nknu.edu.tw）或本校教育學

院(http://www2.nknu.edu.tw/educollege/index-c.htm)參閱及下載。 

七、凡有意參選者，請將相關表件於 108 年 5 月 3 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，

寄(送)達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收，地址：

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」。（請以「限時掛號」寄送，

並以郵戳為憑)。 

八、聯絡電話：（07）7172930 轉 2001；傳真：（07）7111980；聯絡人：

楊智凱秘書。 

http://www.nknu.edu.tw%EF%BC%89%E6%88%96%E6%9C%AC%E6%A0%A1%E6%95%99%E8%82%B2%E5%AD%B8
http://www.nknu.edu.tw%EF%BC%89%E6%88%96%E6%9C%AC%E6%A0%A1%E6%95%99%E8%82%B2%E5%AD%B8

